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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通信方式召开了七届十一次
董事会，公司现有董事八名，参加表决的董事八名，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蒋晓
萌、虞建红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
审议与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出售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对该议案进行审议与表决，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了该议案（详见本日公告）。

二、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对该议案进行审议与表决，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了该议案。

因原公司董事盛立先辞去了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华通济国有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提议增补徐雨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进行选举（简历附后）。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都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该事项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出售浙江金华尖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对该议案进行审议与表决，关联董事蒋晓萌、虞建红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详见本日公告）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对该议案进行审议与表决，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了该议案。

董事会决定发布公告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二）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
８８

号尖峰大厦。

（三）会议主要议程：

１

、关于出售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选举董事
３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４

、审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注：第

３

、

４

两项事宜是经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公告。

（四）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人均可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代表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登记；个人股
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登记。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预登记。

２

、预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
８８

号尖峰大厦
９０７

室。

（六）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朱坚卫、楼建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２３２０５８２

、

８２３２４６９９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２３２４６１１

、邮编：

３２１０００

２

、本次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自理。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九日
附一、授权委托书样：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二、徐雨光先生简历：
徐雨光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会计学专业，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参加工作，先后任金华市地税局稽查局稽查科科长、金华市地税局稽查局三大队大队长、

金华市地税局稽查局副局长、金华市地税局孝顺税务分局局长，现任金华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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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海南置业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拟将公司所持有的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
８３．３３％

股权中的
７５．３３％

股权以
４６３６．８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杭州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实施最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交易实施不存在的重大法律障碍；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七届
９

次董事会曾作出决议，同意出售海南尖峰置业有限
公司股权，并签订了相关协议。 后因双方认为协议条款需进一步协商，原定方案取消（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相关公告）。 现公司与受让
方重新达成协议。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杭州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利房产）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所持有的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

８３．３３％

股权中的
７５．３３％

股权以
４６３６．８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嘉利房
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以通信方式召开了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公司八名董事一致同意该
项股权出售方案，本次股权出售方案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受让方嘉利房产的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

６９

号意盛商务大厦
１８

层；法定代表人：孔嘉银；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批发、零
售：五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孔嘉银是嘉利房产的最大股东，占

５０％

股权。 嘉利房产与本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嘉利房产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０８８９．４９

万元、 资产净额为
７９０９．６８

万
元；

２００８

年的营业收入为
１４３４７．８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６．７２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是：本公司持有的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

８３．３３％

股权中的
７５．３３％

的股权。

置业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现有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８３．３３％

、

嘉利房产持有
１６．６７％

， 置业公司在海南省澄迈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注册号为
４６９０２７０００００１６２３

。 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老城开发区盈滨半岛；法定代表人：蒋晓萌；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酒店经营、物业管理（以上项目凡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置业公司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浙天会审〔

２００９

〕

３４２４

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表（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净利润
２００８

年
３１１１．４０ ２７９．６２ ２８３１．７８ －６４．８０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
３１６５．６６ ３７３．８８ ２７９１．７８ －４０．００

（二）定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是依据置业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情况经双方谈判
确定，置业公司

７５．３３％

的股权成交价格为
４６３６．８

万元。 成交价格与该部分股权的净资产账
面值差额较大，是因为在确定转让价格的谈判时，综合考虑了置业公司现有的资产状况及
未来的经营预期。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甲方：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杭州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二）交易价格：本次转让的置业公司
７５．３３％

的股权作价
４６３６．８

万元。

（三）支付方式及期限：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共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转让
款
２８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支付 （乙方前期支付的款项转为本次股权转让款）， 余款
１８３６．８

万元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７

天内支付。

（四）股权过户时间安排：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负责，甲方配合；在法定期限内（本
协议生效后

３０

天内）完成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五）协议生效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１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

、本协议内容须经甲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３

、乙方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６３６．８

万元到甲方账户。

（六）乙方在取得置业公司之
９２％

股权，甲方持有
８％

股权期间，乙方保证不向第三人转
让其持有的置业公司股权。

（七）违约责任：

１

、签订本协议后，乙方不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６３６．８

万元到甲方账户，

或乙方反悔或提出终止协议的，乙方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约定赔偿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
元。 甲方有权与他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２

、在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６３６．８

万元到甲方账户后，甲方反悔或提出终止协议
的， 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或约定赔偿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甲方有权与他人另行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３

、乙方在取得置业公司之
９２％

股权，甲方持有
８％

股权期间后，乙方向第三人转让其持
有的置业公司股权，支付甲方违约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并承担其他一切法律后果。

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需向本公司支付
４６３６．８

万元股权转让款，受让方的财务经营状
况正常，且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２８００

万元已于前次支付。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股权出售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了进一步整合资产、集中主营业务，也是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的要求进行的。 本次股权转让如能完全实施， 公司将获得
４６３６．８

万元的现金，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还能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２

、本次股权转让后，置业公司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本公司没有为置业公司提
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置业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

、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３

、浙天会审〔

２００９

〕

３４２４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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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水泥销售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经审议作出了相关决议， 同意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尖
峰水泥有限公司以

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浙江金华尖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出售给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是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水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与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尖峰）签订了相关协议，尖峰水泥
以
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浙江金华尖峰水泥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５０％

的
股权出售给南方尖峰。 转让完成后，南方尖峰将有销售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日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七届十一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尖峰水泥出售销售公司股权的议案》。

因本公司董事蒋晓萌先生、虞建红先生同时也是南方尖峰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南方尖峰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关联交
易。公司关联董事蒋晓萌、虞建红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
独立董事朱关芝、邓明然、刘家健发表了同意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该事项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的受让方是南方尖峰，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４

亿元，注
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

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蒋晓萌，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研发
及销售；水泥、水泥制品生产及石灰石采选。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持有

６５％

股权、尖峰水泥持
有
３５％

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尖峰水泥所持有的销售公司

５０％

的股权。

销售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经营期限为五年，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其中：尖峰
水泥出资

５０

万元，占
５０％

；南方尖峰出资
５０

万元，占
５０％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
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蒋德洪，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及相关制品的销售。

销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底（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单位：

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０８

年
２４２３．０２ ２３３１．７３ ９１．２９ １７０１２．４６ －１．３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底
３１６３．２７ ３０６２．２０ １０１．０７ １５０７６．５６ ９．７８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甲方：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乙方：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一）甲方将其所持有的销售公司

５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
５０

万元。 股权
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拥有销售公司股权，乙方拥有销售公司的全部股权。

（二）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七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三）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办理。

（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定价情况：以销售公司的净资产帐面值为依据，双方谈判确定。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从
２００７

年起公司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合作， 成立销售公司是在合作初期
为了延续原有的销售政策、渠道等而组建的，现南方水泥在浙江省内的销售政策将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进行筹划，由南方尖峰全资持有销售公司有利于南方水泥进一步整合区域
内的水泥销售资源。 该股权的转让不会对公司的损益造成大影响；由于该股权出售后，销
售公司不再由尖峰水泥合并报表，将减少本公司的营业收入。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权转让合同》；

２

、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力诺太阳 编 号：临２００９－０３４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出了召开董事会六届四次会
议的通知，并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在济南召开了本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８人，出席和委托出席会议的董事８人，

其中独立董事顾小祥先生委托独立董事蒋灵女士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

申文明先生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申英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停止分、子公司部分窑炉运行的议案：

由于技术进步，公司分公司濮阳公司、中原公司、子公司莘县三元太阳能有限公司部分窑炉的炉型已经
淘汰，产品不能符合市场的需要，继续运行将给公司带来损失。 经公司经理办公会论证，拟停止部分窑炉的
运行。

以上三公司部分窑炉停止运行后，预计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合计２６３７．３７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土地使用权对外投资的议案：

经与双虎汽涂现有股东友好协商，三方同意由本公司以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对双虎汽涂进
行增资扩股。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估价评估》（鹏信土估
字【２００９】０４０号），以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拟用于增资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武国用
（２００８）第７９９号、硚国用（９７）字第０２０４０００３号，位于硚口区古田路１７号，面积６２４８７．０９平方米，帐面价值１４６１．７９

万元，合计评估值为４９７１．３８万元。

以上资产皆为本公司所属自有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增资后，双虎汽涂注册资本变更为１１８３０．２４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５４．３５％，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原股东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出资不变，经本次增资扩股后，持股权
比例分别变更为为４３．９６％和１．６９％。

由于双虎汽涂系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子公司，故双虎汽涂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具体内容敬
请参见今日本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３票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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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拟以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参与“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虎
汽涂”）的增资扩股。

●投资金额和比例 ： 双虎汽涂原注册资本为８０００万元 ， 本公司拟用于增资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４９７１．３８万元，增资后，双虎汽涂注册资本变更为１１８３０．２４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５４．３５％，双虎汽涂成为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投资期限：长期
●预计投资收益率：本次拟用于投资的土地使用权为与公司原涂料业务相关的资产。

本次投资完成后，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后，预计公司总资产增加８５５７万元、营业
收入增加５２７２万元、净利润增加３３２万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理顺公司资产的管理渠道，提升资产的
专业化管理水平，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特别风险提示：

１、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投资标的本身存在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风险。

２、投资可能未获批准的风险：本次对外投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可能存在未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为了盘活公司存量资产，理顺资产管理渠道，提升资产的专业化管理水平，经与

双虎汽涂现有股东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由公司将所属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４９７１．３８万元作价，参与“武汉双虎
汽车涂料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 增资后，双虎汽涂注册资本变更为１１８３０．２４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５４．３５％，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由于双虎汽涂系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子公司，故双虎汽涂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
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２、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召开了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申英明先生
召集和主持，公司现有董事８人，出席和委托出席会议的董事８人，其中独立董事顾小祥先生委托独立董事蒋
灵女士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公司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
生、申文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土地使用权对外投资的议案》。

３、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注册资本８０００万元，股东为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

公司（６５％股权）、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３２．５％股权）、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２．５％股权），

工商注册登记号：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２８６９，公司住所：武汉市古田路十七号，法定代表人：高元坤。 公司经营范围：汽
车涂料（限环氧漆类、氨基漆类、聚酯漆类、丙烯酸漆类、聚氨酯漆类、稀释剂）生产（有效期与许可证期限一
致）；化工原料及辅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五金销售。

由于双虎汽涂系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子公司，故双虎汽涂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
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经与双虎汽涂现有股东友好协商，三方同意由本公司以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对双虎汽涂进

行增资扩股。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估价评估》（鹏信土估
字【２００９】０４０号），以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拟用于增资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武国用
（２００８）第７９９号、硚国用（９７）字第０２０４０００３号，位于硚口区古田路１７号，面积６２４８７．０９平方米，帐面价值１４６１．７９

万元，合计评估值为４９７１．３８万元。

以上资产皆为本公司所属自有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与双虎汽涂股东签署 《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约定接受本公司参与双虎汽涂的

投资。 公司将以所属土地使用权评估值４９７１．３８万元作价对双虎汽涂公司增资。

增资完成后，双虎汽涂注册资本变更为１１８３０．２４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５４．３５％，双虎汽涂成为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后原股东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持股权比
例分别为４３．９６％和１．６９ ％。

上述协议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公司承诺将于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 完成
增资扩股工作。

协议各方承诺将严格履行协议规定，各方在协议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 北京仲裁
委员会进行仲裁。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用于投资的土地使用权为与公司原涂料业务相关的资产。

本次投资完成后，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后，预计公司总资产增加８５５７ 万元、

营业收入增加５２７２万元、净利润增加３３２万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理顺公司资产的管理渠道，提升资
产的专业化管理水平，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投资标的本身存在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风险。

本次投资完成后，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

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２、投资可能未获批准的风险：本次对外投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可能存在未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的风险。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具体内容敬请参见今日本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公司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书及独立董事意见；

３、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４、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２００９］１３１５号）

５、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估价评估》（鹏信土估字
【２００９】０４０号）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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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拟以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参与 “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双虎汽涂”）的增资扩股。 由于双虎汽涂系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子公司，双虎汽涂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申英明、张忠山、申文明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前认可了上述交易，并在董事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投资完成后，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后，预计公司总资产增加８５５７万元、营业
收入增加５２７２万元、净利润增加３３２万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理顺公司资产的管理渠道，提升资产的

专业化管理水平，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关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参与双虎汽涂的增资扩股。 目前，公司已与双虎汽涂的股东

达成初步意向，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由于双虎汽涂系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子公司，故双虎汽涂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申英明、张忠山、申文明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前认可了上述交易，并在董事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关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１、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８１６８号，注册资本：６．３６８８亿元，工商登记注册号：３７０１００２８０９５０２，法人
代表：高元坤，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制造；玻璃制品，建筑材料，化工，日用杂品，工艺美术品等批发、零售；经营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属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力诺集团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８日，是以太阳能、玻璃、制药和汽涂为主导产业，并涉及外经贸、物流等第三
产业的企业集团。 截止２００８年底， 力诺集团总资产９５９９６２．１６万元， 负债４７９２７１．５７万元 ，２００８年度净利润
４７０８３．６９万元。

力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３７０．９４７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４１％，同时通过控股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力诺
新材料有限公司而间接持有公司法人股１９７７．３９６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２．８６％， 成为公司的法人实际控制
人。

２、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化学”）

注册地址：武汉市桥口区古田路十七号，注册资本：８０００万元，工商登记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６０３２５，法人
代表：高元坤，经营范围：涂料、精细化工产品的制造及批零兼营；化工设备制造安装；包装容器、五金加工；物
业管理。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本公司实行重大的资产重组， 将所有与涂料相关资产与力诺集团旗下濮阳力诺进行资产置
换，置换完成后，力诺集团以本公司置出资产为基础组建成立了“武汉力诺双虎涂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更名
为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３、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虎建涂”）

注册地址：武汉市桥口区古田路十七号，注册资本：６４８万元，工商登记注册号：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８４５，法人代
表：申英明，经营范围：建筑涂料及其配套产品的技术开发、服务及咨询。

双虎建涂为力诺化学控股子公司。

４、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虎汽涂”）

双虎汽涂为力诺化学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参见下节中“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拟出资标的基本情况
经与双虎汽涂现有股东友好协商，三方同意由本公司以所属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对双虎汽涂进

行增资扩股。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估价评估》（鹏信土估
字【２００９】０４０号），以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拟用于增资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武国用
（２００８）第７９９号、硚国用（９７）字第０２０４０００３号，位于硚口区古田路１７号，面积６２４８７．０９平方米，帐面价值１４６１．７９

万元，合计评估值为４９７１．３８万元。

本次拟用于投资的土地使用权为与公司原涂料业务相关的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双虎汽涂成立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注册资本８０００万元，股东为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６５％股权）、武

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５％股权）、 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 （２．５％股权）， 工商注册登记号 ：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２８６９，公司住所：武汉市古田路十七号，法定代表人：高元坤。 公司经营范围：汽车涂料（限环氧漆
类、氨基漆类、聚酯漆类、丙烯酸漆类、聚氨酯漆类、稀释剂）生产；化工原料及辅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
料、五金销售。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从事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审字 ［２００９］１３１５号审计
报告：

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双虎汽涂资产总额１４８４１．６９万元，负债５３１９．８５万元，应收帐款１８４５．０６万元，其他应
收款５２６２．７２万元，净资产９５２１．８５万元。 ２００８年１－１２月，双虎汽涂营业收入５８６７．１３万元，营业利润－３４９．３４万
元，净利润－３２３．９４万元。

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双虎汽涂资产总额１１６５８．６６万元，负债１８０４．２８万元，应收帐款２７７０．８０万元，其他应
收款３５８１．５７万元，净资产９８５４．３８万元。 ２００９年１－９月，双虎汽涂营业收入５２７１．９９万元，营业利润３３９．７４万元，

净利润３３２．５４万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力诺化学、双虎建涂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在武汉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力诺化学和双虎建涂同意

放弃优先购买权，接受本公司作为股东对双虎汽涂进行追加投资。

本公司将以所属的土地使用权以评估值４９７１．３８万元作价，对双虎汽涂进行增资扩股。 增资完成后，双虎
汽涂注册资本变更为１１８３０．２４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５４．３５％，力诺化学、双虎建涂出资不变，持股权比
例分别变更为４３．９６％和１．６９％。 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力诺化学和双虎建涂承诺在协议生效后尽快通过对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 协助本公司完成向有
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的一切必备手续。 本公司承诺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 按本协议足额
认购股份。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协议内容对“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成立由五名董
事组成的董事会。 力诺化学和双虎建涂同意在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后使得本公司推荐的三名董事进入双虎汽
涂董事会，董事长由公司推荐代表出任。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用于投资的土地使用权为与公司原涂料业务相关的资产。 本次交易旨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

活公司存量资产，理顺公司资产的管理渠道，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投资完成后，双虎汽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后，预计公司总资产增加８５５７万元、营业
收入增加５２７２万元、净利润增加３３２万元。

六、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董事会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董事会在对《关于以部分土地使用权对外投资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２、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书及独立董事意见；

３、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４、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２００９］１３１５号）

５、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估价评估》（鹏信土估字
【２００９】０４０号）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力诺太阳 编 号：临２００９—０３７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星期五）上午１０：３０时，在武汉市建设大道５６８号新世界国贸大厦八楼会议室，

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星期五）上午１０：３０时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星期五）

３、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建设大道５６８号新世界国贸大厦八楼会议室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６、会议出席对象：

（１）、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
股东。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聘请的审计、评估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审议关于增加２００９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２、审议关于以部分土地使用权对外投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敬请参见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及今日本公司有关公告，或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阅。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登记手续
（１）、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上海证券账户、法人授权委托书、参会人员本人身份证。

（２）、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上海证券账户、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须持有委托人上海证券账户、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３）、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

２、登记时间及地点：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４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时和下午１：００—５：００时，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登记。

四、注意事项
１、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联系电话：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７３３

４、联系传真：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６７９

５、办公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５６８号新世界国贸大厦Ｉ座１６楼
６、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２２

７、联系人：向丽娟
特此通知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受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２００７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公告编号：２００９－０３６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董事９名，实际参加董事９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大壮主持。 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有独立董事两名，低于法定人数，因此，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沈阳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李国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

该项议案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０８年度审计机构，因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较为熟悉且具

备承担大型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能力。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根据辽宁证监局的要求，公司对《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作出修订，并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其中《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召开公司二○○九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载的公告编号为２００９－

０３７的《关于召开二○○九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国运简历
李国运，男，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军交处科员、辽宁省计划委

员会综合处处长、辽宁省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处长、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发改委）副主任、省第九届政协常委、

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于２００８年１月份退休，现无任何职务。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李国运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
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１％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５％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 被提名人不是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 ）休后三年内 ，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５家，在沈阳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
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
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国运，作为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１％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５％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
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
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５家，本人未在沈阳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国运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国运
日期：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公告编号：２００９－０３７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

九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星期二）上午９时３０分
３、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５楼会议室

４、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有独立董事两名，低于法定人数，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沈阳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提名李国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

２、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０８年度审计机构，因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较为熟悉且具

备承担大型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能力。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审计机构。

３、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公告编

号为２００９－０３６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①截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参加，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③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登记手续：公司股东可以现场、电话 、信函 、传真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 ，但采用除现场以外登记方式

的，在出席会议时须提供有效手续原件。

２．登记地点：公司证券办公室。

３．登记要求：

①法人持有股份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如授权委
托，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②个人持有股份的，请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委托，还需提供本人授权委
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五、其他事项
１．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４６号（１１００２６）

电话：０２４－２５５５３５０６

传真：０２４－２５５５３０６０

电子信箱：０００６９８＠１２６．ｃｏｍ

联系人：周爱君
２．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本人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委

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持股数、股东账户，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委托权限（委托人对各项表决意见或授
权表决范围，以及对临时提案是否具有表决权等），委托人签字，以及委托日期等。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事项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授权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或法定代表人盖章）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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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近日，公司和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支行（以下简称“景星支行”）

签署了合同编号分别为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５和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６两份《借款保证合同 》，为子公司沈阳金
碧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碧兰公司”）在景星支行的３，０００万元和２，０００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了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２００９－００６、２００９－０１４的相关内

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注册资本：７，２３０，０００美元
２、注册地点：沈阳市东陵区旧站路１０８号
３、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化工及相关产品、环氧丙烷、聚醚多元醇、聚氨酯原料及制品。

４、法定代表人：冀宏伟
５、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控股６６％的子公司
６、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１）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资产总额１８，４７４万元，负债总额１６，１６４万元，净资产２，３１０万元，营业收入

１３，９８０万元，净利润－３，５６０万元。

（２）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资产总额２０，９０１万元，负债总额２０，２７３万元，净资产６２８万元，营业收入１８，

２６１万元，净利润－１，６８３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支行
合同主要条款：

为了确保借款人金碧兰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５

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保证人愿意就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义务向债权人
提供保证担保，双方经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三条 保证范围
３．１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５号借款合同向借款人所发放的贷款本金

（大写）叁仟万元。 贷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

３．２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因借款合同而产生的借款本金、利息
（包括依法收取的约定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印花税等）。

３．３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
取的全部代理费、交通费、调查费；有关部门依法收取的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查询费等）。

３．４ 本合同的担保范围还包括因借款人违约而支付给债权人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其他费用。

第四条 保证方式
４．１ 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保证期间
５．１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包括提前届满

及展期后届满）之日后两年。

（二）借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６）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支行
合同主要条款：

为了确保借款人金碧兰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６

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保证人愿意就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义务向债权人
提供保证担保，双方经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三条 保证范围
３．１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６号借款合同向借款人所发放的贷款本金

（大写）贰仟万元。 贷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

３．２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因借款合同而产生的借款本金、利息
（包括依法收取的约定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印花税等。

３．３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
取的全部代理费、交通费、调查费；有关部门依法收取的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查询费等）。

３．４ 本合同的担保范围还包括因借款人违约而支付给债权人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其他费用。

第四条 保证方式
４．１ 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保证期间
５．１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包括提前届满

及展期后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２００９年拟为金碧兰公司总额为１亿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并提交了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批准。 上述两项担保事项均在１亿元的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８５，９５３万元，加上２００９年８月公司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

司１２，０００万元（详细内容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的公告编号为２００９－０２６ ２００９年
度对外担保公告）及本次为金碧兰公司５，０００万元担保后，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１０２，９５３万元，均为本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所做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３７．３１％。

六、其他
１、《借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５）、《借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０３２４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６）。

２、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司２００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